
新生命,新關係！
  -行在光明中！

弗5:11-14

以弗所書

-不再作小孩子 





一

二

三

11.那暗昧無益的事,不要與人同行, 倒要
責備行這事的人;

12.因為他們暗中所行的, 就是提起來也
是可恥的。

13.凡事受了責備, 就被光顯明出來, 因為
一切能顯明的就是光。

14.所以主說: 你這睡著的人當醒過來, 從
死裡復活! 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



一、拒絕同行；

弗5:11a 那暗昧無益的事, 不要與人
同行。
      



「罪會帶你走得
比你想去的更遠，
讓你停留得比你
想停留的更久，
並讓你付出比你
想付出的更多。」





母親：第一位光的傳遞者

箴31:26 她開口就發智慧; 舌上有
仁慈的法則。



二、責備黑暗；

弗5:11b 倒要責備行這事的人; 12因
為他們暗中所行的, 就是提起來也
是可恥的。 



耶6:15 他們行可憎的事, 知道慚愧嗎？
不知道, 也不會臉紅！

利未記19:17 總要指摘你的鄰舍, 免
得因他擔罪。

馬太福音3:2  天國近了, 你們應當悔
改！



「我站在此處,
別無他法, 願神
幫助我。」





三.當醒過來, 從死裡復活。

弗5:13 凡事受了責備, 就被光顯明
出來, 因為一切能顯明的就是光。

弗5:14 你這睡著的人當醒過來,從
死裡復活！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





約壹 1:5 神就是光, 在祂毫無黑暗。

今天, 你我選擇站在光明的一
邊, 還是黑暗的一邊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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